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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双林生物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意见的回复 

 

 

 

 

 

独立财务顾问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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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发布的《并购重组委 2020 年第 50 次会议审

核结果公告》，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林生物”或“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有条件通过，审核意见为：“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业绩承诺方

取得的对价股份用于保障业绩承诺有效执行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予以落实，并在 10 个

工作日内将有关补充材料及修改后的报告书报送上市公司监管部。” 

根据贵会的要求，上市公司会同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对审核意见所列问题认

真进行了逐项落实并书面回复，相关中介机构就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双林生物同时对《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修订，请贵会予以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涉及的词语或简称与《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

“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

细数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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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业绩承诺方取得的对价股份用于保障业绩承诺有效执行

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落实情况： 

（一）业绩承诺方取得的对价股份用于保障业绩承诺有效执行的具体措施。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

类第 1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交易对方拟就业绩承诺作出股份补偿

安排的，应当确保相关股份能够切实用于履行补偿义务。如业绩承诺方拟在承诺

期内质押重组中获得的、约定用于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股份（以下简称对价股

份），重组报告书应当载明业绩承诺方保障业绩补偿实现的具体安排，包括但不

限于就以下事项作出承诺: 

业绩承诺方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

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上

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

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同智成科技、兰香生物、杨峰、杨莉、张景瑞、浙岩投资、浙玖投资作为本

次业绩承诺主体，已作出承诺：“为保障业绩承诺补偿的可实现性，业绩承诺期

内，本人/本企业保证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

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押该等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

权人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

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为更好履行业绩承诺义务，进一步避免质押对价股份对补偿义务的影响，浙

岩投资、浙玖投资作出补充承诺：“为保障本次重组业绩承诺补偿的可实现性，

本企业承诺在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业绩承诺期各期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

毕前，不会质押通过本次重组所取得的对应上市公司股份”。 

同智成科技、兰香生物、杨峰、杨莉、张景瑞作出补充承诺：“为保障本次

重组业绩承诺补偿的可实现性，本企业/本人承诺在本次重组相关股份发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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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至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前，不会质押通过本次重组所取得且尚未解

除锁定的上市公司股份。”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取得对价股份的业绩承诺主体已作出切实承诺，保障业

绩承诺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二）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八、业绩承诺及业绩奖励安

排”补充披露了业绩承诺方取得的对价股份用于保障业绩承诺有效执行的具体措

施。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认为： 

本次重组取得对价股份的业绩承诺主体已作出切实承诺，保障业绩承诺能够

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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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中

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会议审核意见的回复》之签章页）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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